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55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6.12
一、本會第1254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內政部陳報「修訂『淡海及高雄新市鎮開發執行計畫』（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衡量台灣人口成長、住宅需求均趨緩及時空條件之轉變等因素，未來二新市鎮的開發應限於將已開發地區之土地出清為止，後期發展區則劃出新市鎮範圍。至於劃出部分，應採回歸區域計畫原編定使用別或改依都市計畫程序辦理，請內政部審慎評估後決定，惟原後期發展區土地使用規劃，應避免與新市鎮功能重疊或競合。
(二)為加速新市鎮已開發地區之土地銷售，已開發地區內必要之公共設施請內政部檢討辦理，至於區外自來水及聯外交通等建設經費，請內政部確實檢討各項公共設施之投資規模，協調各部會及地方政府依據預算程序報院核定。

(三)請內政部積極協調各有關部會及尋覓潛在之買主，研擬提供各需地機關及民間業者進駐新市鎮及購買土地之誘因，並於財務計畫中訂定各年期售地目標，必要時可採調整售價方式辦理，以符市場需求。其土地之銷售策略，應於財務計畫中詳細評估，請內政部修改財務計畫後另案報院核定。 

(四)有關行政院91年12月31日院授主孝第091008774號函及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第16次會議決議，均請內政部將新市鎮開發基金朝結束開發方向規劃辦理乙節，同意由內政部持續辦理已開發地區土地之銷售，惟請內政部儘速檢討二新市鎮已開發區土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以整併零星土地，適度調整容積及採不同基地間容積彈性處理方式辦理，創造較高銷售價值。 
三、「『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計畫』執行情形檢討報告」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請參考與會委員意見推動辦理。
(二)本計畫執行至今已有安平蚵灰窯文化館、安平樹屋、運河博物館、港濱歷史公園等16項建設陸續完成，有效維護利用歷史建物，且開放使用後，前往休閒及參觀人潮日增，請持續推動執行，尤其建設方向及作法要符合環保永續原則，落實維護珍貴文化資源。
(三)本計畫自92年度至95年度止已核列補助經費9.44億元，惟至95年5月底止累計執行數5.31億元，預算達成率僅56％，其中，觀光發展（1.14億元）及漁港建設（0.72億元）二項全未動支，主要延遲原因包括都市計畫及設計審議、變更設計、用地取得、民眾陳情等，均屬台南市政府權責，請台南市政府儘速依所擬改善對策切實執行，並請文建會、交通部、農委會等補助機關透過實地查訪、專案會議檢討等方式加強控管，確保計畫加速推動及提高預算之執行率。
(四)本計畫行政院核定時要求計畫範圍內具市場性之有償設施應由民間投資、建設及經營管理，主辦機關估算可由民間投資項目總金額達530億元，惟目前除運河博物館、安平蚵灰窯文化館、安平樹屋等設施完成委外經營外，其他開發計畫仍處於可行性研究或規劃階段，請台南市政府加速完成評估及進行招商作業，儘早展現整體建設成果及帶動地區發展。
(五)有關「近海魚市場」新建用地中部分國有地能否無償撥用或需租用問題，台南市政府已於95年3月函請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核示，請國產局儘速邀集相關單位協商確定，連同經費能否補助，一併討論，俾台南市政府據以研提具體作法。

(六)有關「舢舨碼頭闢建工程」農委會漁業署已同意補助工程經費3.08億元，用地取得經費原則上應由地方自籌，所需1.98億元補償費仍請台南市政府自行籌措。
(七)本計畫為「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項目之一，計畫期程為92至96年，惟因執行進度落後，總經費30億元迄今僅獲核列9.4億元（96年度初核0.96億元），勢將無法依原訂期程完成，請台南市政府加速執行及研提整體修正計畫報核，並請文建會、交通部及農委會督促、協助台南市政府切實執行。
（散會：下午 5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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